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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议程项目 1 

主席团关于似无需讨论的问题的报告 

在审议了第一九六届会议临时议程之后，根据《执行局议事规则》第 14 条第 2 款之规

定，项目 10 似可确定为无需讨论的问题。 

然而，根据上述规定，任何委员仍可“要求对主席团已建议不经辩论即可通过决定的任

何一个问题进行辩论”；“在这种情况下，执行局应对该问题进行辩论”。 

临时议程项目 10 

邀请参加有关数字化时代保存与获取文献遗产的 

建议书草案的政府间会议（第二类） 

希望执行局采取的行动 

执行局， 

1.  忆及第 37 C/ 53 号决议， 

2. 审议了第 196 EX/10 号文件， 

3.  决定： 

(a)  向教科文组织所有会员国和准会员发出邀请，请其参加该政府间专家会议

（第二类），根据会员国收到的有关为此编写的初步报告的意见，审议该建

议书草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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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还向第 196 EX/10 号文件附件 (b) 段提及的国家发出邀请，请其指定观察员

参加该政府间专家会议（第二类）； 

(c)  向第 196 EX/10 号文件附件 (c) 段所列的与教科文组织订有互派代表协定的

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发出邀请，请其指定观察员参加该政府间专家会议（第二

类）； 

(d) 向第 196 EX/10 号文件附件 (d)、(e) 和 (f) 段所列的组织、机构及其他实体

发出邀请，请其派观察员参加该政府间专家会议（第二类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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